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吉林电力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吉林

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吉电股份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收购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

公司100%股权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，发表如下专项意见：  

独立董事认为： 

一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1.吉电股份拟以现金 23,648 万元人民币收购蒙东协合新能源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蒙东协合”）持有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镇赉华兴”）100%股权及其衍生权益。 

2. 镇赉华兴是蒙东协合的全资子公司，吉电股份与蒙东协合同

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，构成关联关系。 

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

成关联交易。  

二、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 

（1）程序合法性 

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0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

次会议，公司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，实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，符合

法定的人数，本次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镇赉华



 

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并形成会议决议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

何宏伟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，进行了回避，参与表决的7名非关联董

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。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法律程序，董事会决议有

效。  

（2）交易的必要性 

兑现集团公司于 2012年 10月 9日向证监会以及社会公众作出的

关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避免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

的承诺；扩大公司在吉林省区域内风力发电装机规模，增加新的利润

增长点，符合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新能源发展战略。有利于提高公司

盈利能力。 

（3）对公司的影响 

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按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进行交易，

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，关联方

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

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，也没有

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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